
龙新冠指办字〔2020〕165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滞留湖北的赣州人员有序
返乡的公告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委各部门，县直、驻县各单位，各人民团体：

现将《关于滞留湖北的赣州人员有序返乡的公告》转发给

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，请各地、各单位抓好落实。

1.近期计划返乡的滞留湖北低风险地区的赣州人员，其本

人、亲友或者接洽单位必须提前 3 天将其个人健康证明或湖北

健康码、身份信息、返乡时间、方式、居住地点、手机号码等，

主动向实际居住地乡镇如实报告，乡镇收集后向县指挥部报备。

2.返龙人员返回前一律实行“赣州码”或者“赣通码”登

记健康信息。返龙人员到达居住地后，所在乡镇要及时将情况

报县指挥部。

3.对未经报备自行返龙的人员严格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

察 14 天并自行承担隔离期间费用。





附件： 湖北省返龙人员备案表
乡镇：（盖章）

姓 名 性别 手机号 身份证号
健康

状况

从何处

返回
龙南详细住址

人员

类别
入龙方式

计划入龙

时 间

同行人员

姓 名

1.此表报指挥部备案，同时需将电子稿发至县疫情排查组邮箱：lnxyqpcz@163.com。

2.每名返龙人员需附一份健康证明或湖北健康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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